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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四省市农村妇女

基本状况及其生活简析

戴 可 景

本文根据中国1 4省市农村婚姻
、

家庭调查所得3 0 2 7女性个案资料分析了农村妇

女生活塞本情况
。

随着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
,

妇女普遍参加生产和经济活动
,

妇女

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提高
,

因而在家庭中的发言权也有所增加
。

但 女 性受

教育状况仍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

全部被调查女性中文盲占3 6
.

3%
。

被调查女性中

7 7
.

5%从事种植业
,

目前种植业在农村仍居于收益较低的行业
,

从事各种专业和进

入 乡镇企业的妇女仍属少数
。

调查表明农村家庭 的当家人绝大多数还是男性
,

丈夫

对家庭事务的决定权仍较大
。

半自主的婚姻 占绝大多数
。

重男枉女的生育意愿普遍存

在
。

农村妇女在争取婚姻完全 自主
、

离婚 自由及受教育权利等方面 尚面临不少问题
。

作者
:
戴可景

,

女
, 1 9 3 1年出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

本文拟就中国 14 省市农村婚姻
、

家庭调查所得有关妇女的资料进行一些分析
、

探讨
。

该

研究项 目系
“
七五

”

社会科学规划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 目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婚

姻家庭研究室牵头
,

组织十四个省市社会学工作者
、

专家及妇女工作者自愿参加
,

共 同 协

作
,

对农村婚姻
、

家庭
、

生育等进行问卷调查
。

调查涉及上海
、

天津
、

南京
、

哈尔滨
、

吉林
、

福建
、

浙江
、

山东
、

安徽
、

广西
、

贵州
、

湖北
、

河北
、

四川等十四个省
、

市
、

自治区
,

计 37

个县的 6 8个乡 (镇 )
、

1 73 个村
,

其中安徽
、

湖北省的调查及 1 9 8 6年 5 月在浙江省镇海县孔

墅村和河北省定县八里店的试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婚姻家庭研究室的成员分

头进行
。

整个调查于 19 8 7年 12 月完成
,

调查时点为 1 9 8 6年底
。

调查对象是农村家庭的当家人

及其配偶
,

采用多段
、

分层
、

定比
、

随机抽样方法
。

在抽样 共取得男性有脱个案 4 0 1 8 人
,

占

此项有效总数 7 2 2 5人的 5 5
.

6%
,

女性有效个案 3 0 2 7人
,

占4 4
.

4%
。

问卷资料经过电子计算机

处理
,

建立了数据库
,

本文仅就已取得的有关女性的部份数据进行一些分析和比较
。

一
、

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被调查的 7 2 2 5 人的年龄 均值为 4 0
.

2 0 岁
。

女性 26 一 30 岁的 占被调查女 性 总人 数 的

1 1
.

9 7% , 3 1一 3 5岁的占 2 0
.

0 5% ; 3 6一 4 0岁的占 1 7
.

7 9% ; 4 1一 4 5岁的占 1 1
.

8 8%
。

男女被

调查者的文化程度 以小学为最多占 3 7
.

1%
,

文盲或半文 盲次之 占 24
.

8 %
,

而全部文盲
、

半

文盲者中女性占 5 3 , 3%
。

在全部被调查女性中
,

文盲占 36
.

3叮
,

小学占 3 4
.

1%
,

初 中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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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

高中
、

中专占6
.

9%
,

中专以上仅占0
.

1 5%
。

与1 9 8 7年全国 1 %人 口抽样调查女 性

文盲
、

半文盲人 口占12 岁以上女性比重的3 8
.

0 5%相比还低 2
.

2个百分点
。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

的调查未包括西藏
、

青海
、

甘肃
、

云南等女性文盲比例更高的省份
。

这些省份女性文盲半文

盲人 口比重依次为 8 1
.

1%
, 6 6

.

7 1%
, 5 9

,

3 6%
, 5 9

.

4 3%
。

而北京
、

天津
、

上 海 1 2 岁 以 上

女性人 口中文盲半文盲人 口 比重依次为 19
.

79 %
,

2 3
.

0 8%
,

22
.

59 %
。

农村和城 市情况相差

甚远
。

1 9 9 0年第四次人 口普查资料表明
,

我国 15 岁及 15 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

重由 1 9 82 年的 2 2
.

8 1%
,

下降到 1 5
.

88 %
。

这一数字说明了我国普及教育和扫盲工作取得一定

成绩
,

同时也受到统计方法上从 12 岁提高到 15 岁的影响
。

目前我们虽未能取得全国女性及农

村女性文盲人口的最新数据
,

但从我国受过初中及初中以上教育的人只占总人口的33 %这一

较新的数据来看便可推测女性人 口
,

特别是农村女性人 口受教育的状况
。

被调查男女平均初婚年龄为 2 2
.

4岁
,

女性初婚年龄在 18 一 20 岁的居第一位
,

占被调查

女性的 3 1
.

4%
,

2 3
~ 一 2 5岁的次之

,

占27
.

7%
,

21 一 22 岁的占24
.

6%
。

与被调查的男性相比
,

男性初婚年龄在 23 一 25 岁的居第一位
,

占被调查 男性人 口的 3 4 , 9 5%
。

女性 被调查者中有

6
.

3%的人初婚年龄为 26 一 30 岁
; o

.

l6t %的人初婚年龄为 31 一 35 岁
, 0

.

19 %的人初婚年龄为

3 G一 40 岁
。

初婚年龄在 41 一 61 岁的共有 1 4人
,

占女性被调查人口 的 0
.

45 %
。

被调查男性初

婚年龄在 41 一 61 岁的有 3 5人
,

占男性被调查人口的0
.

93 %
。

据我们对农村情况的一般了解和

其它有关研究表明
,

晚婚者特别是男性
,

多因贫穷
、

婚嫁费用昂贵
、

性比例失调等原因所致
。

但我们这个样本中的女性晚婚者的具体晚婚原因尚需作进一步的补充调查
。

被调查女性初育年龄在 15 岁以下的占2
.

7%
,

41 一 5 0岁的占0
.

1%
,

初育年龄在 19 一 25 岁

的最多占7 3
.

8%
。

被调查的女性中
,

从事种植业的为绝大多数占77
.

5%
,

劳务及其它次之占1 1
.

4%
,

工业

(包括家庭工业 ) 占4
.

7 %
,

服务
、

饮食
、

商业
、

运输
、

建筑占3
.

工%
,

家庭副业 占 2
.

3%
,

林业
、

牧业
、

渔业共占0
.

94 %
。

目前种植业在农村仍属于收益较低的行业
。

当前各级农村组织

大力开展 各种专业训练班吸引妇女参加
,

如人工培育珍珠
、

养蜂
、

种桑
、

养蚕
、

缝纫等
,

但

由于各种因素所 限
,

从事各种专业的妇女仍属少数
。

她们向往参加乡镇企业的工作
,

但由于

需要和农村妇女本身条件所限
,

参加乡镇企业的妇女多是 1 8一 25 岁的青年
。

我们在安徽天长

县 三个村听见的玩具工厂
、

毛刷厂
、

玻璃仪器厂中的女工多属于这一年龄的未婚女性
。

二
、

被调查者家庭
、

人 口和居住方式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

家庭生产功能得到恢复
,

家庭既是生

活 也是生产的单位
。

被调查的农户根据其经营种类和性质不同
,

户均经营土地多的 7
.

3 亩
,

少的 0
.

25 亩不等
,

平均 2
.

6亩
。

户均拥有大牲畜 0
.

69 头
,

自行车 1
.

3辆
。

1 9 8 6年户均男女劳力

2
.

7 6人
,

户均收入 2 4 6 3元
。

比 1 9 7 8年增加 2
.

7倍
。

1 9 8 6 年户均人 口 4
.

9 7人
,

两代户占 6 6
.

6%

(核心家庭占6 3
.

6% )
,

比 1 9 7 8年增加 了 3个百分点
。

在居住方式上有
:

成立小家庭与父母分开单过 (简称单过 )
,

住公婆家
,

住 自 己 父 母

家
,

与其他人一起生活等方式
。

被调查女性婚后单过的占 37
.

5%
,

住自己父母家的 14
.

7%
,

住公婆家的 4 7
.

1 2%
,

与其他人一起过的占1
.

2%
。

与被调查男性相比
,

单过的占 38
.

8%
,

住

自己父母家的 5 2
.

9%
,

住岳父母家的 6
.

1%
。

从婚后住自己父母家男女来比较
,

男性住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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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占 8 1
.

68 %
,

女性仅 1 8
.

4%
。

同样从婚后住配偶父母家的男女来比较
,

男性住岳父母家

的占1 3
.

52 %
,

女性住公婆家的占86
.

48 %
。

因此可以说
,

农村妇女从夫居的仍占绝大多数
,

与

传统习惯比较无很大变化
。

被调查者婚姻双方家庭在 同村
、

同乡和同县的分别占23
.

4%
,

2 9
.

5%
,

28
.

6%
。

近年来

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农村地区
,

男女青年愿意就近找婚配对象的趋势有所增加
,

通婚范围有缩

小的迹象
。

当今中国农村的当家人虽也有些是女性
,

但绝大多数还是男性
。

我们的调查表明
,

丈夫

对家庭事务的决定权仍较大
。

改革 以后
,

农村妇女普遍参与生产活动
,

她们的收入在家庭总收

入中的比重增加
,

妇女在家庭事务中的决定权也有增加
。

在我们的问卷中所列
“
从事何种生

产
” , “ 买生产资料

” , “ 买大型家俱和耐用消费品
” , “ 对孩子的教育

、

职业
” , “ 日常

生活开支
” , “

储蓄
” , “

借款
”
等 n 项家庭事务中

,

被调查者答
“
共同决定

” 的 在 1 9 8 6

年占 5 0
.

9%一 82
.

2 %的有 7项
, “ 共同决定

”
占 4 0

.

1 %一 49 % 的有 3 项
, “

完全 由妻子决

定 ” 的在 n 项事务中 1 9 8 6年也比 1 9 7 8 年增加了 0
.

2%一 1
.

2% 不等
。

这些迹象表明
,

农村妇

女
,

随着自身在社会生产和家庭收入中的作用的提高
,

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力也有所提高
。

三
、

择偶条件
、

婚姻状况

被调查男女的婚姻状况是
: 已婚的 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8 9

.

7%
,

未婚 5
.

3%
,

丧偶未再婚

2
.

9%
,

离婚未再婚 0
.

5%
,

丧偶再婚 0
.

9%
,

离婚再婚 0
.

7%
。

结婚的男女办过登记的占78 %
,

未办的 22 %
,

婚前订过婚的 70 %
,

没有订婚的 占30 %
。

约 1 / 5 的人结婚不登记
,

说明他们对

法律手续不重视
,

而重视传统习俗
,

往往认为只要办过酒席
,

他们的婚姻便在亲戚朋友中
,

在社会中得到承认
。

被调查的女性中
,

择偶时要求比 自己年龄大的 占34 %
,

和自己相仿的 4 3
.

9%
,

比 自己小的

4
.

5%
,

无所谓的占1 6
.

4 %
。

在要求配偶比自己大的 1 2 5 3名男女中
,

男性占 1 3
.

3%
,

而女性占

8 6
.

5%
。

在要求配偶比自己小的 17 2 6名男女中
,

男占 91
.

7%
,

女占8
.

3%
。

男女择偶对年龄

的要求基本上保持了传统的男大女小的模式
,

并逐渐趋向男女年龄相仿
,

特别是女性要求配

偶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比要求配偶比 自己大的多 9
.

9 个百分点
,

而被调查的男性要求配偶与 自

己年龄相仿的比要求比自己小的少一个百分点
。

被调查女性对配偶文化程度要求抱无所谓态度的最多
,

占被调查女性总数的 3 6
.

9%
。

要

求有初中程度的次之
,

占 2 6
.

7%
,

要求高中的占1 2
.

9%
,

小学 占1 1
.

6 %
,

略识字的占 6 %
,

中专的占 3 %
,

大专的占 2
.

1%
。

这可能是农村女性的一种比 较现实的态度
。

当前农村妇女

择偶要求重点考虑的是婚前婚后家庭的经济条件如何
,

而丈夫受教育程度高低与家庭经济收

入多少关系并不密切
。

被调查女性择偶条件的这种较为明显的倾向同样可以从她们对配偶的

职业要求中看出来
。

当我们间及
“
结婚前

,

您对所选的对象在职业上的要求是什么
”
时

,

男

女比较而言愿意所选择配偶是
“ 乡镇企业中的工人

” 的
,

男性占4 6
.

2 %
,

女性 占53
.

8%
。

选

择 “ 吃统 销粮的工人
”

(或
“
城镇居 民

” ) 的
,

男性占 2 6
.

9%
,

女 性占 73
.

1%
。

选择 “ 军

人
” 的男 占 1 0

.

9%
,

女占 8 9
.

1%
。

选择
“ 干部

” 的男占 1 5
.

8%
,

女 占 84
.

2吓
。

选择
“ 五

匠 ” 的男性占 1 3
.

8% ,
女性占8 6

.

2%
,

而愿意选择
“ 农民 ”

为配偶的人中男性占4 6
.

3%
,

女

性占3 5
.

7 %
。

结合我们对当时我国农村职 业结构
、

收入
、

职业的性质等状况以及面访农村妇

1 (J七;



女后了解的
』

}青况进行综合分析
,

农村妇女择偶意愿就较为清楚了
。

妇女可以通过与吃统销粮

的工人 (或城镇居 民 )
、

军人或干部结婚
,

把农村户口转为非农户 口
,

从而改变她终身当农

民的身份
。

与此相联系
,

我们对被调查者婚前所选对象在家庭背景方面的要求列 出七项
,

任选一项
,

女性回答结果
,

选
“ 经济富裕

” 的 占女性被调查者总人数的 37
.

9%
,

占第一位
,

选
“
家庭关

系好
” 的占3 1

.

5%为第二
,

选 “
有知识才能

” 的占 1 6
.

1%
,

选
“
门当户对

” 的 占 9
.

5%
,

选
“ 无所谓

” 的 占3
.

0%
,

选 “
有权有势有门路

” 的最少 占1
.

6%
,

由此
,

我们可以初步看到
,

被调查的农村妇女择偶时较多地考虑配偶及其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婚后家庭关系较易协调的
。

被调查女性对配偶性格能力方面
,

在我们所列十二项特性中
,

要求
“
会过 日子

”
的 占被调查

女性总人数的 43
.

1%
,

列第一位 ; 要求
“

勤劳能干
”
的 占36

.

6%为第二位
。

两项相加占绝大多

数
。

这两项考虑的基本出发点也属于婚后家庭经济生活方面的考虑
。

当前中国农村女性择偶

意愿中着重考虑经济的这种倾向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
、

农村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

的
。

农村女性虽然多期望丈夫的家庭比 自己更富裕
,

然而理想
、

意愿和实际总是有距离的
。

在被

调查的已婚女性中结婚时配偶家庭与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差不多的仍占绝大多数
,

为 70
.

2%
。

被调查夫妇双方有 80 %是通过亲戚
、

朋友或父母请人介绍经本人同意的半 自主婚姻
。

完

全 由父母包办
,

包括换婚的占 7
.

1%
,

完全自己认识的占 1 2
.

7%
。

显然农村青年 自主婚姻逐

渐有所增长
,

但百分比并不高
。

结婚举行旧式拜天地仪式的占20 %
,

多系解放前 和 解 放 初

期结婚的
。

举行解放后一般仪式的占 72
.

7%
,

参加集体婚礼的占 1
.

3%
。

旅行结婚是近 10 年

来城乡普遍出现的一种结婚形式
,

比较符合青年人的意愿
,

结婚费用可根据当事人和家庭经

济情况而定
,

可多可少
,

这种形式的婚仪在我们的被调查者中占4
.

0%
。

农村青年的结婚费用间题是准备结婚的青年及其父母心 目中的一件大事
,

往往婚前数年

全家就开始备钱
、

备料
、

筹建新房
、

制作家俱
、

购置耐用消费品等
。

每当我们访间农村中年

妇女时
,

她们无不表示为筹措娶儿媳妇的费用感到十分忙碌和忧虑
。

她们说 ,)t L子越多负担

越大
” ,

但即使是这样
,

她们还是甘心情愿
,

希望多生儿子
。

根据我们的资料
,

每对夫妻结婚平均需花费 2 6 1 9元
,

据与其它资料比较
,

这个数字是偏

低的
。

因为我们的被调查者中平均年龄 4 0
.

2岁
,

虽然他们回答的是他们最近一次结婚所支出

的费用
,

然而被调查者中多为初婚
,

再婚比例甚小
。

按平均初婚年龄 22 岁估算
,

他们中许多

人结婚时间较早
,

结婚费用因此也与近年的有较大的差别
。

调查资料还表明
,

结婚费用最高

的达数万以上
,

主要用于造房
、

彩礼
、

摆酒席
、

购买耐用消费品等
,

其中以建造新房所需费

用最高
。

结婚时摆酒席及既摆席又请糖的为最多
,

共占被调查夫妻的 7 6
.

1%
。

一般来说
,

农村

妇女忙过生儿育女以后
,

到了中年就要为增加家庭财富
,

为娶儿媳而忙碌
。

她们的近期生活 目

标似乎比较明确
。

当问及她们对家庭
、

婚姻 的满意度时
,

给我一个总 的印象是
:

( 1) 她们似

乎没有考虑过这些事
,

( 2 )她们生活 得比较充实
,

忙于家务
、

家庭副业及家 庭承包的农活
,

无暇顾 及这些
,

( 3 )她们中间 许多人表示
,

即 使不满意 或欠满意
, “ 我们这等 年纪又能如

何? ”
她们对是否能改变不满意的现状无多大信心

。

( 4) 也有少数与 丈夫关系不好
,

表示十

分痛苦的
。

例如
,

在浙江调查时
,

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告诉我她丈夫 因赌博输去了数千元

积蓄
,

不听劝阻还要打她
,

她曾经想离婚
,

但她父母不同意
,

生怕有失家庭体面
。

她 自己也

误认为已与丈夫共同承包了 30 亩稻田就不能提出离婚
。

总之看来
,

到当时为止农村妇女受封

建传统束缚还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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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妇女活动方式及其特点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农村妇女闲暇时间的利用和活动方式

均有所变化
。

我们对三千余名妇女 1 9 7 8年和 1 9 8 6年的活动场所和频度比较后看出
,

不论在 1 9 7 8

年或 1 9 8 6年
,

农村妇女经常去集市和商店的最多
, 1 9 8 6年比 1 9 7 8年增加

。

而从未去过体育场
、

公园
、

茶馆的百分比为最高
,

但 1 9 8 6年比 1 9 7 8年略有降低
。

再将 1 9 8 6年农村男性与女性在这些场所的活动频度作比较
,

一般来说
,

妇女去这些场所的

活动频度均小 于男性
。

从
“
经常去

” 这一项看
,

去商店和医院
,

女性的频 度大于 男性
。

再

从
“
未去过

”
这一项看

,

女性的频度一般均大于男性
。

特别是
“
从未去过饭馆

” 的女性比男

性高出 19
.

5个百分点
,

相差较大
。

只是
“
从未去过医院

” 和 “ 几乎未去医院
” 的频度男性要

高于女性
。

五
、

妇女的意愿及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从调查结果看
,

农村妇女对家庭收入的满意度感到
“
一般

”
的最多

,

占33
.

8%
。

对住房条

件感到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的占46
.

4%
,

是多数
。

据实地观察
,

农村住房近年来确有很大改善
,

1 9 8 6年被调查户 口有 5 4
.

6%住砖瓦房
, 1 1

.

1%住楼房
,

家庭住房使用面积均值为 78
.

76 平方

米
,

减去生产用房平均面积 1 4米
,

户均 64
.

76 平方米
,

人均居住面积远较城市高
。

妇女对闲

暇生活持
“ 一 般

”
态度的大于

“ 比较满意
” 和

“

很满意
”
两项相加的百分数

。

妇女对家庭关系

和邻里关系满意占多数
。

节制生育这个问题
,

从数字上
“ 比较满意

” 和 t’j 尺满意” 的超过半

数
,

但这是个比较敏感的间题
,

尽管我们对调查员和被调查者作过解释
,

但如果我们将此作

为一个专题研究
,

尚需进行详细的访谈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
。

妇女对配偶在经济关系
、

交往能力
、

感情交流
、

生活习惯
、

性格脾气
、

文化水平
、

工作

能力
、

持家能力
、

家务劳动
、

孝敬老人
、

相互尊重
、

身体健康
、

对子女教育
、

性生活等方面的

满意程度的答复大致是这样的
,

在这 14 个方面
,

妇女感到
“ 比较满意

”
和

“ 一般
” 的占绝大

多数
,

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是少数
。 “ 不太满意

” 和 “
很不满意

”
频数最高的是对配偶的文

化水平
,

其次是 性格脾气
。

对配偶
“
很满意

” 的频数 最高的是
“
身体 健康

” 。

男性 对配偶
“
很满意

” 的事 项中频数 最高的是
“
家务劳动

” ,

,’{ 良不 满意 ” 的事项中
,

频数最 高的是
“
文化水平

” 。

可见
,

文化水平低已是农村男女配偶双方均已感到的
“
不满意

” 的事
。

男性

对配偶在
“
家务劳动

”
方面感到 t’j 良满意” ,

从另一个角度表明
,

与我们对家务劳动分工的

调查结果比较
,

证实了女性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

在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上
,

农村女性希望男孩能受大专以上教育的占59 %
,

希望女孩受

大专以上教育的占4 6
.

3 3%
。

然而男女农民对女 孩受教育的期望均较对男孩的期望低
,

重男

轻女的观念还有相当的影响
。

这在农民的生育意愿中也表现得比较明显
。

当我们问及
“
如果

政策允许的话您 愿意生几个孩子
”
时

,

男性回答生一个的只 占 4
.

8%
,

女性作同样回答的 占

6
.

8 9%
。

男性回答生 2 个的占4 4
.

3 7%
, 3个的占2 2

.

1%
, 4 个的占1 6

.

3 3%
。

女性 回答 2 个

的占4 9
.

2 2%
, 3个的占1 8

.

9 6写
, 4 个的占 1 5

.

9 8%
。

愿生 5 个以上的
,

男女农民都逐渐减

少
,

仅占百分之几
。

由此看出愿意生 2 至 3个的占多数
。

在愿意生 2 个男孩的选择中
,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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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占 33
.

% 9 4
。

女性占 3 0
.

26%
。

而在生 2个女孩的选择中
,

男性农民仅占22
.

3%
,

女性农

民仅占2 1
.

2 2%
,

显然少于生 2 个男孩的选择
。

国内外其它研究结果也表明
,

在全国特别是农

村
,

重男轻女的生育意愿仍普遍存在
,

其原因大致有 ( l) 生男孩
,

为家庭传宗接代
,

延续香

火
,

( 2 )养儿才能防老
,

( 3) 为家庭增添男劳力
。

六
、

结束语

从 十四省市农村婚姻
、

家庭调查所得有关农村妇女的部分资料中我们大致上可以得到 以

下的结论
:

1
.

随着中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
,

家庭收入提高
,

农村妇女普遍参加生产和经济活

动
,

她们爵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也有提高
。

2
.

农村妇女家庭地位有所提高
,

在家庭中的权力逐渐增加
。

3
.

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
。

从全国范围看也是如此
。

据 1 9 8 7年 1 %人 口抽样调

查
,

12 岁以上的文盲和半文盲人「!有 2
.

2 3亿
,

其中女性有 1
.

56 亿人
,

占70 %
,

而这些女性大

多数在农村
。

4
.

在农村
,

不论男女
,

半自主的婚姻仍占多数
,

完全由父母包办
,

包括换婚的尚占被

调查男女的 7
.

1%
。

5
.

妇女虽承担着人 口生产
、

物资生产和家务劳动的重任
,

但农村社会仍较普遍地存在

着重男轻女的思想
。

妇女权益
,

包括婚姻自主
,

离婚自由
,

受教育权利等尚面临不少问题
。

这说明了从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到事实上 的男女平等还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

主要参考书目
:

《中国妇女统计资料》
,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
、

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研究室编
,

中国统计出版社

1 9 9 1年 3 月版
。

S
e x

p
r e

f
e r e n e e ,

F
e r t i l i t y a n d F a 二 i l y p l

a n o i n g i乎卫互些乡
二

b y A r n o
l d

,

F
r e d

,

L i u
z h

a o x i a n g
,

H
o n o l u l a

,

H a w a i主
,

E a s t 一W
e s t P o p u l a t i o n I n s t i t u t e ,

E
a s t 一W

e s t C
e n t e r ,

1 9 8 6
。

责任编辑
:

谭 深

1 0 9


